
法規名稱：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修正日期：民國 92 年 09 月 2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2年 9月 24日交通部交路發字第 092B000077號令、內部部台內警字第

09200763031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9、85、87、95～98、104、105、109、118-4、

120、141、173、174、174-2、177、179、183、183-1、190、221條條文；並增訂

第 87-1、87-2、118-5條條文

第 9 條

標誌、標線、號誌所用顏色，依臺灣區塗料油漆工業同業公會民國七十六

年審定之劃一編號為準。除黑色及白色外，其餘各種顏色標準規定如左：

一  紅色  色樣第二五號

二  藍色  色樣第四七號

三  黃色  色樣第十八號

四  綠色  色樣第六號

五  橙色  色樣第六四號

六  棕色  色樣第五一號

反光材料顏色標準則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中國國家標準ＣＮＳ４３４５之

規定。

第 85 條

最高速限標誌「限５」，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

制，不得超速。設於以標誌或標線規定最高速限路段起點及行車管制號誌

路口遠端適當距離處；里程漫長之路段，其中途得視需要增設之。

本標誌與第一百七十九條速度限制標字得同時或擇一設置。

本標誌圖案為假定數字，其限制之時速由主管機關參照路線設計、道路狀

況、交通量、肇事資料及其他因素定之。規定行車速率限制每小時之公里

數，應為五之倍數。設置圖例如左：

第 87 條



指示標誌視需要設置，其設計依左列規定：

一  體形  梅花形、方形、圓形、箭頭形、盾形等。

二  大小尺寸  除規定之標準型外，必要時得隨文字之大小及字數酌量增

    減之。

三  顏色、圖案及設置位置依本節各條之規定。

省 (市) 界標誌「指 5」、縣 (市) 界標誌「指 6」、地名標誌「指 21

」為展現地方特色，得於牌面適當位置設計特定圖案，圖案由該管公路主

管機關核定。

第 87-1 條

觀光遊樂地區指示標誌，用以指示通往觀光遊樂地區之方向、里程及公路

之路線編號。

本標誌為棕底白字白色邊線。

本標誌除於牌面上加註英文外，並得於牌面適當位置設計特定圖案，圖案

由觀光主管機關會商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

本標誌申請設置之審核要點由交通部另定之。

本標誌必要時得附設於其他指示標誌適當位置。其參考圖例如左：

第 87-2 條

遊憩類別標誌，用以指示遊憩地點之類別。

前項遊憩類別係指第八十七條之一觀光遊樂地區以外之左列遊憩場所：

一  體育館。

二  球場。

三  運動場。

四  公園。

五  露營場。

六  動物園。

七  其他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認定為遊憩場所者。



本標誌為棕底白字白色圖案及白色邊線，視實際需要設於高 (快) 速公路

以外之道路。

本標誌設置基準及審核要點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訂定。其參考圖例如左：

第 95 條

地名標誌「指 21 」，用以指示行車即將到達之地點。設於到達地點前一

○○公尺至一五○公尺之間。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邊線。高山地區得加裝標高附牌。

第 96 條

地名方向指示標誌「指 22」，用以指示行車路線可通往之地點、方向、里

程及公路之路線編號。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圖案白色邊線，路線編號之圖案及顏色與各級公路

編號標誌一致。圖例如左：

其他圖例如左：

本標誌設於重要路段交岔口前端顯明之處，或高 (快) 速公路交流道任二

匝道交岔口三角頂端或附近適當地點。

本標誌設置可視牌面設計之不同，配合道路狀況，使用豎立或懸掛式安裝

；亦得視需要將牌面分開懸掛於交岔路口將近處各相關車道之正上方。設

置圖例如左：

第 97 條

地名里程標誌「指 23 」，用以指示通往之地點及里程。設於沿途適當之

處。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邊線，通往地點地名至多為三處，依近遠次序自上

向下排列於牌面上，其公里數以整數計。

第 98 條

方向里程標誌「指 24 」，用以指示行車路線通往地點之方向及里程。設

於交岔路口顯明之處，牌面與行車路線平行，箭頭指向通往之地點。圖例



如左：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邊線，標牌為箭頭形，以阿拉伯數字表明該標誌與

所指地點之里程，其公里數以整數計，但免註「公里」兩字。

本標誌並得視需要加繪路線編號，路線編號之圖案及顏色與各級公路編號

標誌一致。圖例如左：

第 104 條

高 (快) 速公路指引標誌「指 30 」、「指 30-1 」，用以指引一般道路

上之車輛駛往高﹙快﹚速公路交流道。設於需要引導車輛往高﹙快﹚速公

路之適當交岔路口或地點。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並得加繪高﹙快﹚速公路路線編

號圖案，其指向箭頭之位置及方向依道路實際方向標示之，以懸掛式設置

。其參考圖例如左：

第 105 條

高 (快) 速公路出口預告標誌，用以指示前方交流道出口通往之地點及路

線。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路線編號之圖案及顏色須與各級

公路編號標誌一致，地名以連絡道路兩側之重要城鎮，依距離、人口、社

經發展程度，選擇交通需求較大之地名標示，至多二處。

「指 31 」標誌，設於交流道出口前方二公里適當處，「指 32 」設於交

流道出口前方一公里適當處，「指 33 」標誌，設於出口減速車道起點至

鼻端間之適當處。圖例如左：

因受限制致無法依序設置「指 31 」、「指 32 」、「指 33 」等三出口

預告標誌，除「指 33 」為必要設置，得僅於出口前一公里處設置「指 3

2 」標誌一面。

本標誌設置圖例如左：

第 109 條



高 (快) 速公路出口標誌「指 37 」，用以指示出口匝道之方向及出口之

位置。設於交流道出口匝道與主線間之三角頂端上或鄰近處。

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

本標誌得視需要增設出口編號附牌。圖例如左：

第 118-4 條

運輸場站標誌，用以指示運輸場站之位置。設於鄰近道路適當之處，並得

以附牌指示方向、距離及中英文站名。附牌之製作與停車處標誌同。

捷運車站圖例如左：

航空站圖例如左：

港埠圖例如左：

鐵路車站圖例如左：

高速鐵路車站圖例如左：

公路汽車客運場站圖例如左：

本標誌為白底藍邊黑色圖案。

若不同運具共用場站時，得以共桿方式設置。

本標誌圖案必要時得附設於其他指示標誌適當位置。

第 118-5 條

政府機關 (構) 標誌「指 53–6」，用以指示政府機關 (構) 之名稱、方

向及里程。

前項政府機關 (構) 係指民眾較常前往洽公之左列機關 (構) ：

一  縣 (市) 政府。

二  鄉 (鎮、市、區) 公所。

三  地 (戶) 政事務所。

四  稅捐稽徵機關。

五  公路監理機關。

六  停車管理機關。



七  各級法院。

八  其他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認定民眾較常前往洽公之政府機關 (構) 。

本標誌為藍底白字白箭頭，視實際需要設於高(快)速公路以外之道路，設

於距離以上處所一公里以內為原則。其參考圖例如左：

第 120 條

救護站標誌「指５６」，用以指示衛生所及經政府指定之醫療救護處所在

地，設於距離以上處所一公里以內為原則，並得以附牌指示方向及距離。

附牌之製作與停車處標誌同。

本標誌為白底藍邊紅色十字圖案。

第 141 條

交通錐，用以輔助拒馬阻擋或分隔交通，在日間或行車速限低於每小時七

○公里以下之路段，其高度至少四五公分；在夜間、高 (快) 速公路、行

車速限每小時七○公里以上之路段或須明顯指引處，其高度至少七○公分

。

交通錐夜間使用時上端應安裝銀白色反光材料或反光導標。

交通錐之顏色分全橙色及橙白相間斜紋兩種。其基本型式尺寸參考左表及

圖例之規定。

必要時得增設筒型交通錐，其高度至少八五公分，橫斷面為圓型或近似圓

型，底盤應較底部為寬並與筒身嵌成一體。筒身應水平環繞安裝各寬一五

公分至二○公分之橙色及白色或銀白色反光材料，其基本型式圖例如左：

第 173 條

網狀線，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禁止在設置本標線之範圍內臨時停車，防止

交通阻塞。其劃設規定如左：

一  設有行車管制號誌路口不予劃設。

二  未設有行車管制號誌路口，視需要劃設。

三  接近鐵路平交道應予劃設，但無劃設空間者不在此限。



四  常受交通管制或其他原因需限制不得臨時停車之地點，視需要劃設。

本標線為黃色。外圍線寬二○公分，內線依行車方向成四五度傾斜，線寬

一○公分，斜線間隔一至五公尺。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第 174 條

車種專用車道標線，用以指示僅限於某車種行駛之專用車道，其他車種及

行人不得進入。

本標線由白色菱形劃設之，菱形之二對角線分別為縱向長二五○公分，橫

向長一○○公分，線寬一五公分。自專用車道起點處開始標繪，每隔三○

至六○公尺標繪一組，每過交岔路口入口處均應標繪之，並於每兩個菱形

中間，縱向標寫白色車種專用車道標字或圖示配合使用。

本標線車道與車道間應以雙白實線或雙黃實線分隔；但允許專用車種進、

出相鄰專用道之其他車道時，應以單邊禁止變換車道線劃設，線寬一○公

分、間隔一○公分，並得加繪專用車道管制時間。

「公車專用車道線」設置圖例如左：

「機車專用車道線」設置圖例如左：

第 174-2 條

機車停等區線，用以指示機器腳踏車駕駛人於紅燈亮時行駛停等之範圍，

其他車種不得在停等區內停留。本標線視需要設置於行車速限每小時六○

公里以下之道路，且設有行車管制號誌路口之停止線後方。但禁行機車或

紅燈允許右轉車道不得繪設。

機車停等區線，線型為白色長方形，橫向 (前後) 線寬二○公分，縱向 (

二側) 線寬一○或一五公分，縱深長度為二．五公尺至六公尺，並視需要

於機車停等區內繪設機車圖案或白色標字。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第 177 條



「停」標字，用以指示車輛至此必須停車再開。設於停止線將近之處，本

標字與第五十八條「停車再開」標誌得同時設置或擇一設置。

本標字為白色變體字。圖例如左：

第 179 條

速度限制標字，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制，不得

超速。設於以標誌或標線規定最高速限路段起點及行車管制號誌路口遠端

適當距離處；里程漫長之路段，其中途得視實際需要增設之。

本標字與第八十五條最高速限標誌得同時或擇一設置。

本標字為黃色數字。圖例如左：

第 183 條

路面邊線，用以指示路肩或路面外側邊緣之界線。其線型為白實線，線寬

為一五至二○公分，整段設置。但交岔路口及劃設有禁止停車線、禁止臨

時停車線處或地面有人行道之路段得免設之。

本標線設置圖例如左：

第 183-1 條

快慢車道分隔線，用以指示快車道外側邊緣之位置，劃分快車道與慢車道

之界線。其線型為白實線，線寬為一○公分，除臨近路口採車道線劃設以

三○公尺為原則外，應採整段設置，但交岔路口免設之。劃設本標線，距

離人行道、路緣或車輛停放線應有二公尺以上之寬度。道路設有快慢車道

分隔島者，應劃設本標線於分隔島之兩側，與分隔島間隔至少一○公分。

第 190 條

車輛停放線，用以指示車輛駕駛人停放車輛之位置與範圍。

本標線之線型為白實線，線寬一○公分。但機器腳踏車停放線劃設於非車

道上者，得採用線寬五公分。

小型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左：

機器腳踏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左：



路邊大型客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左：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除平行停車外，其寬度應在三．三公尺以上，其

地面應繪製身心障礙者圖案。圖例如左：

專用性停車位 (停靠區) ，其寬度、長度、專用車種及適用時機由主管機

關視實際需要設置，其地面應加繪白色專用車輛標字或圖案，並得配合設

置標誌告示。圖例如左：

第 221 條

行車管制號誌之佈設原則如左：

一  行車管制號誌至少應有一燈面設於遠端左側，且距近端停止線十公尺

    以上。如係以柱立式設置，應有二燈面分設於遠端兩側。但路形特殊

    時，主管機關得調整設置於其他適當位置。

二  近端號誌應靠近停止線設置。

三  號誌佈設以能使各車道駕駛者均能清楚辨認為原則。路幅寬廣之道路

    ，必要時得加設號誌燈面，並採門架式或懸掛式設置。


